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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3月17日 星期二

石 秀 扎 巴 （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542430198202221017）、巴桑央吉（身份证号

码：540124198312216029）不慎，将在拉萨市

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处购买的阳吉华

苑项目2栋三单元1201号的尾款收据金额：

2610000元（大写：贰佰陆拾壹万元整）尾款

收据（号码：00062249）丢失，声明遗失。

声 明
茶花香艺术学堂、墨脱茶业（张桂红）：位于拉萨

市柳梧新区战前路7号，百盛城2层 .西区NO.01，东

区NO.17，NO.19，NO.21铺面的租赁合同已到期，请

你在2026年3月23日之前搬离所有物品如23日前

未搬离，我方自行处理所有物品，搬离的物品损坏和

遗失我方不承担任何赔偿！

特此通知
郑 波

2026年03月17日

腾房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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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队已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送达上述人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之规
定，由于无法对上述人员用直接送
达、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《行政强
制执行催告书》现依法公告送达。
限上述人员在催告书公告之日起

三十日内到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
行政执法队领取该催告书，逾期未
领取的，视为送达。请上述人员在
收到《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》之日
起十日内，缴纳相应罚款及滞纳
金。如上述人员对此有异议，根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
5日内到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
法队进行陈述和申辩。逾期不陈述
或者申辩的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
权利。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
法院强制执行。

本行政机关地址：金珠中路13号
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联系人： 执法大厅
联系电话：0891-6862520
特此公告。
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2026年3月17日

★晋美扎巴不慎，将出生医学证丢失，编
号为：K540020257，声明作废。

★格桑拉宗不慎，将出生医学证丢
失，编号为：L540003916，声明作废。

★泽嘎卓玛不慎，将出生医学证丢失，编
号为：T540032705，声明作废。

★曲宗拉姆不慎，将藏AF1774号车道路运
输证丢失，号码为：540100050194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★边巴次仁不慎，将藏AF9375号车道路

运输证丢失，号码为：540100052295，声明
作废。

★王玉林不慎，将藏AF22259网络预约
出 租 汽 车 运 输 证 丢 失 ，号 码 为 ：
540101004090，声明作废。

★加央曲珍不慎，将出生医学证丢失，编
号为：K540003333，声明作废。

★次旺拉姆巴不慎，将出生医学证丢失，
编号为：P540059478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

